 

《青岛市创新应用实验室和场景应用实验室认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政策解读

 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，支持创新产品市场验证、技术迭代、应用推广，推动新技术、新业态、新模式市场化应用，市发展改革委制定了《青岛市创新应用实验室和场景应用实验室认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现简要解读如下：

一、制定背景

2020年11月10日，市动能办印发《青岛市发展新产业培育新动能的意见》（青动能办〔2020〕4号），提出“实施场景开放工程”，鼓励企业和相关机构组建“创新应用实验室”和“场景应用实验室”，开展创新实验，验证商业模型，评估市场前景，探索政策弹性空间，培育新产业，增加新动能供给。在此基础上，研究形成了认定管理办法，已征求各区市、部门意见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
二、主要内容
《办法》共分六个章节。
第一章，总则。明确制定目的、创新应用实验室和场景应用实验室定义、组织实施体系等。
创新应用实验室重点围绕硬核技术应用规范标准，探索技术应用领域方向，初步验证技术成熟度，开展样品样机试制等，为场景创新提供技术支撑。场景应用实验室重点围绕场景试验环节，开展新技术、新模式、新业态融合创新场景实测，验证商业模型，评估市场前景，探索支持政策。
第二章，认定程序。明确申请路径和评审程序，划定申报单位条件和重点领域。实验室认定原则上每年开展一次，也可根据工作需要开展认定工作。
第三章，运行评价。明确评价赋分标准和结果运用。实验室每两年评价一次，对首次评价不及格的实验室给予一年整改期，并在下一年度再次评价，连续两次评价不及格的取消认定资格。
第四章，政策支持。基于实验成果，在符合法律法规前提下，探索未来产业发展弹性政策空间，鼓励实验室推动新技术、新业态、新模式市场化应用并加强宣传推介。
第五章，监督管理。明确实验室变更、撤销等事宜。
第六章，附则。明确办法时效、解释权等事宜。
三、实施期限

根据《青岛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》，行政规范性文件施行日期与公布日期的间隔不得少于30日。本办法自2021年3月5日施行，有效期至2023年3月4日。本办法实施中的具体问题由市发展改革委（市新旧动能办）负责解释。



